关于印发《全国碘缺乏病科学精准防控行动方案（2026—2030年）》的通知

国疾控卫免发〔202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控局、发展改革委、教育厅（教委、教育局）、盐业主管部门、民政厅（局）、财政厅（局）、水利（水务）厅（局）、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厅、委）、广播电视局、医保局、妇儿工委办公室、残联、关工委，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科院）：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发〔2019〕13号），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有效控制水源性高碘危害，国家疾控局等14个部门联合制定了《全国碘缺乏病科学精准防控行动方案（2026—2030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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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碘缺乏病科学精准防控行动方案（2026—2030年） 
为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要求，进一步巩固我国碘缺乏病防治成果，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制定本行动方案。

总体要求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继续实施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差异化干预、科学与精准补碘”的原则，建立健全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的联动机制，细化并推动落实科学精准补碘措施，不断强化科学补碘共识，提升公众对碘营养的认知水平，大力推动碘缺乏病防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总目标：全面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有效控制水源性高碘危害，保持人群碘营养水平适宜。阶段工作目标如下：

到2027年，明确全国碘缺乏地区、适碘地区、水源性高碘地区分布，摸清水源性高碘地区改水情况，建立水源性高碘地区退出机制；细化碘缺乏病和水源性高碘危害的综合防治措施，优化居民食用盐碘含量标准，建立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针对性的补碘方案。

到2030年，碘缺乏病和水源性高碘危害防治能力进一步巩固提升，监测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碘营养评价、现症病人治疗管理体系更加成熟。实现人群碘缺乏病保持持续消除状态和水源性高碘危害达到控制状态，重点人群碘营养水平始终保持适宜水平，公众碘营养健康素养持续提升。

重点任务

深化综合防治策略，实施科学精准防控。

在碘缺乏地区，实施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供应符合该地区食用盐碘含量标准的碘盐；依法开展碘盐生产、流通环节的监督，查处违法行为，防止不合格碘盐流入市场，并积极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地选购碘盐。在适碘地区，定期开展监测，及时掌握人群碘营养状况并针对性开展干预。在水源性高碘地区，继续推进以改水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并做好未加碘食盐供应保障工作。建立不同地区居民食用盐碘含量参考范围，完善不同人群针对性的补碘方案，探索开展育龄妇女、孕妇、哺乳妇女和儿童等重点人群干预，并评估干预措施对健康产生的影响。建立多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综合防治策略协调推进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健全监测评价体系，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持续加大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监测力度，推进碘缺乏病和水源性高碘危害监测全覆盖，进一步明确碘缺乏地区、适碘地区分布情况以及水源性高碘地区改水情况，及时准确研判和预测碘缺乏病和水源性高碘危害病情、流行趋势。开展全国碘营养现况调查，全面评价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碘营养现状。持续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促进部门间信息及时共享互通，统筹分析人群碘营养、新生儿甲状腺功能低下及不同人群甲状腺疾病等情况。强化监测评价与防控措施的有效衔接，动态调整防控措施。（国家疾控局牵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关工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强患者帮扶救治，保障个性化服务需求。

进一步规范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甲状腺肿大、克汀病等碘缺乏病患者报告、信息共享制度，协调加强碘缺乏病患者诊疗管理工作。统筹利用诊疗记录与监测数据，综合评价个体的碘营养状态、疾病状态及碘缺乏病现症患者治疗和康复效果，探索制定个体化的精准防控措施。完善患者管理制度，规范患者随访管理工作。统筹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合力，按规定做好参保碘缺乏病患者的医疗保障工作；按相关规定做好克汀病致残患者的保障和服务，采取多种措施帮扶现症病人，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疾控局、中国残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强化健康科普宣传，提升公众健康素养。

编制发布科学补碘防治碘缺乏病和水源性高碘危害核心信息。完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手段，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结合碘营养相关疾病的防治知识，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特点，创作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健康宣传材料。采取多元化、方便可及的宣传方式，增加健康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公众的防病意识和能力。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效果评价，调查科学补碘防治碘缺乏病和水源性高碘危害防治知识知晓率，分析评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效果，促进公众逐步养成健康行为和习惯。（国家疾控局牵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强化队伍能力建设，提高防治水平。

加强碘缺乏病防治队伍建设，开展防治专业人员能力培训、技能竞赛、分享交流等活动，提高各级人员队伍防治业务和健康宣教等能力。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建设，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探索建立病人影像资料库，推进生物样本库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和标准体系，为持续消除碘缺乏病和有效控制水源性高碘危害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国家疾控局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强科技攻关，推动国际交流合作。

加大强科技攻关力度。针对碘缺乏病和水源性高碘危害防治的难点和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和防治应用研究。聚焦我国碘营养相关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关键科学问题，以及与营养、内分泌等领域的交叉内容，推动多部门、跨学科联合科技攻关。探索碘缺乏与高碘相关的疾病谱、病因、危害及发病机制，研发更加精准、适宜、可推广的防治新技术，突破个体碘营养评价、甲状腺疾病患者干预等瓶颈问题。充分发挥地方病重点实验室和临床重点专科的作用，开展防治应用研究。开展碘相关疾病流行风险预测研究，做好早期诊断及治疗靶点筛选等技术储备。（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开展国际交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交流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成果，共享我国碘缺乏病防治技术、标准和经验；与病情严重、防治力量薄弱的国家和地区分享防治经验，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国家疾控局牵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保障措施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做好资源投入保障，通过现有政策渠道，全面指导、支持开展碘缺乏病科学精准防控行动，扎实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疾控部门要加大对碘缺乏病科学精准防控行动相关保障力度，会同有关部门推动落实行动任务，保障各项任务有效推进。国家疾控局负责制定本行动评估方案，适时开展综合评估，综合掌握各项任务开展情况和效果。（国家疾控局牵头，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